附件1
2020年湖北省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
专项方案
一、总体安排
返家乡社会实践面向全国普通高校（含民办高校、独立院校、高职院校）选拔湖北籍全日制在读大学生，采取“实习实训”方式，到家庭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兼任基层工作助理。兼任时间为1年（2020年7月至2021年7月）。其中，2020年寒暑假期间须到岗全职工作；其他时间通过线上方式，配合当地工作，促进校地合作。
返家乡社会实践2020年全省计划选拔3000名左右，到岗时间原则上应不晚于7月24日，具体由各地结合实际申报确定。
二、报名条件
1.湖北籍全日制在读大学生（含研究生）；
2.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或共青团员，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党团组织活动的优先列入选拔对象；
3.政治品质好，综合素质高，身体健康，吃苦耐劳，服从用人单位管理。
三、岗位职责
返家乡社会实践大学生到省内乡镇（街道）兼任基层工作助理，参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相关工作。其中：
1.党建助理岗。协助开展基层党建工作，参与党的政策理论宣讲、党内政治生活组织、党的规范化建设等事务。
2.扶贫助困岗。协助开展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，参与扶贫信息统计、贫困家庭走访帮扶、扶贫项目实施等事务。
3.普法宣传岗。协助开展法治宣教工作，参与普法宣传教育、民法典学习宣传、矛盾纠纷化解等事务。
4.基层治理岗。协助开展社会治理和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，参与社情民意收集、网格化管理、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等事务。
5.青少年服务岗。协助基层团委工作，参与留守儿童关爱、本地青年联系、基础团务等事务。符合相关条件的，可兼职乡镇（街道）团（工）委副书记。
四、工作程序
返家乡社会实践按照“省级统筹、市级协调、县级实施”和“因需设岗、按岗招人、双向选择、属地管理、就近就便”的原则，开展有关工作。
1.摸底发布岗位需求（7月13日前完成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团委在市（州）团委协调指导下，根据本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，会同属地乡镇（街道）及人社等有关部门，结合本地在读大学生摸底情况，形成岗位需求意向，报省、市团委审核后发布。
2.组织开展报名推荐（7月17日前完成）。通过县（市、区）团委组织报名和高校团委宣传发动相结合的方式，依托地方或团内有关信息化平台，组织开展报名工作。其中，学生报名应经过其所就读学校相关院系党委和学校团委审核同意。
3.确定人岗匹配方案（7月20日前完成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团委会同属地乡镇（街道）及人社等有关部门，综合考虑岗位需求意向和报名学生实际，研究提出人员安排方案，报省、市团委备案。入选大学生岗位分配一般安排在其家庭住址所在乡镇（街道）。
4.开展培训，到岗工作（7月24日前完成）。团省委联合有关部门，采取网络方式开展岗前培训、安全教育和心理辅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团委会同属地乡镇（街道）及人社等有关部门，共同做好入选大学生社会实践到岗有关事宜。
5.日常管理和期满考核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团委会同属地乡镇（街道）及人社等部门，做好入选大学生在岗期间的日常管理工作。期满后，由所工作乡镇（街道）党组织对其进行考核并出具实习鉴定。同时，各地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总结评估，及时报送好的做法和经验。
参加返家乡社会实践大学生不领取薪酬。乡镇（街道）为入选大学生提供工作日午餐。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为入选大学生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保险、配置返家乡工作包。人社部门将返家乡社会实践项目纳入“我选湖北”计划，按照相关规定对入选大学生线下实习实训给予补贴。
五、工作要求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返家乡社会实践项目开展。其中，各级文明办负责统筹指导；各级团组织负责联系协调，承担具体组织实施任务；各级人社部门负责政策保障和督促检查，指导实习实训工作开展；各级教育部门负责协助做好参与对象摸底和宣传发动；各级司法、扶贫等部门负责协助做好对应岗位摸底及业务培训。
2.积极组织动员。县级团委要主动会同属地乡镇（街道）及有关部门，切实做好岗位征集发布、人员组织报名、人岗匹配审核及有关沟通协调工作。各级团组织要加强对返家乡社会实践项目的宣传，充分运用新媒体手段，扩大项目参与覆盖面和社会影响力。
3.做好管理考核。县级团委要主动会同属地乡镇（街道）及有关部门，加强对参与返家乡社会实践大学生的日常联系，了解工作情况，明确纪律要求，参与考核考评。鼓励参加返家乡社会实践大学生结合工作实际，撰写实践报告，团省委以适当方式开展评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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